
泰州内6家工厂2025-2026年度建筑物防雷检测项目招标公告

（招标编号：XM-202412-0030）

项目所在地区：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

一、招标条件

本泰州内6家工厂2025-2026年度建筑物防雷检测项目已由项目审批/核准/备案机关批

准，项目资金来源为， 招标人为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。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招

标方式为公开招标。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规模： 2025-2026年泰州内6家工厂的建筑物进行合规、合法防雷检测，并出具有效检

测报告。

范围：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，本次招标为其中的：

泰州内6家工厂2025-2026年度建筑物防雷检测项目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泰州内6家工厂2025-2026年度建筑物防雷检测项目:

参加投标的单位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证（甲级）》

和开展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技术人员。

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获取时间：2025-01-23 00:00到2025-02-10 17:00

获取方式：报名途径：邮件形式报名 报名邮箱：zbswc@yangzijiang.com  投标单位

必须通过报名邮箱进行报名，报名邮件中须注明获取招标信息的途径并写明具体网址，报名

结果以邮箱投递为准，最终解释权归招标单位所有。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递交截止时间：2025-02-10 17:00

递交方式：邮件形式报名
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
开标时间：2025-02-11 00:00

开标地点：泰州市扬子江南路1号

七、其他

对泰州内工厂（简称：有限公司工厂、江苏股份、江苏海慈、江苏海济、龙凤堂、江苏

海博）建筑进行防雷年度检测。

八、监督部门



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法律监察部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招  标  人：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 泰州市扬子江南路1号

联  系  人： 刘丽

电  话： 18552270257

电  子  邮  件： zbswc@yangzijiang.com

招 标 代 理 机 构： /

地  址： /

联  系  人： /

电  话： /

电  子  邮  件： /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[*签名处*]（签名）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[*盖章处*]（盖章）



招标公告

招标公告

项目名称

泰州内 6家工厂 2025-2026

年度建筑物防雷检测项目
项目编号

XM-202412-0030

招标人名称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

项目规模

2025-2026 年泰州内 6 家工厂的建筑物进行合规、合法防雷检测，并出具有

效检测报告。

服务地点 泰州 资格审查方式 ☑资格预审 □资格后审

公告开始时间 2025.02.05 公告结束时间 2025.02.10

项目具体信息

编号 项目名称 发包内容 计划工期

1

泰 州 内 6 家 工 厂

2025-2026 年度建筑物

防雷检测项目

对泰州内工厂（简称：有限公司

工厂、江苏股份、江苏海慈、江

苏海济、龙凤堂、江苏海博）建

筑进行防雷年度检测。

2025 年 03 月 01 日至

2026 年 12 月 31 日

投标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条件

付款方式

1、中标单位完成 2025 年全年工厂厂区内所有建筑物防雷检测并出具有

效检测报告，经招标单位确认无误并完成阶段验收后，支付至合同金额 50%

的进度款。

2、中标单位完成 2026 年全年工厂厂区内所有建筑物防雷检测并出具有

效检测报告，经招标单位确认无误并完成竣工验收和决算后，支付至决算金

额的 100%。

3、每次付款前，中标单位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，招标单

位在 45 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。

投标人

资格要求

参加投标的单位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

质证（甲级）》和开展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技术人员。



扬子江药业集团 招标文件

1

项目负责人

的资格要求
符合招标文件要求

对投标人

的其他要求
符合招标文件要求

招标文件获取

时间： / 年 / 月 / 日 / 时 / 分之前

地点：高港区扬子江南路 1号（扬子江药业集团招标办）；

费用： 0 元

联系方式

扬子江药业集团

部门：海慈生物 集团招标办；联系人： 杨安 陈晨；

电话：13401232316 18552270280；

部门：招标中心； 联系人：刘丽；电话：0523-86978010。

报名途径

报名途径：邮件形式报名 报名邮箱：zbswc@yangzijiang.com

投标单位必须通过报名邮箱进行报名，报名邮件中须注明获取招标信息的途

径并写明具体网址，报名结果以邮箱投递为准，最终解释权归招标单位所有。

备注

投诉方式：

法律监察部：0523-86976380

招标中心：0523-86978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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